
2011 年 7 月 11 日會議  

討論文件  

 
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檢討英基學校協會資助安排  

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匯報就英基學校協會 (英基 )資助安排進行檢

討的進展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英 基 於 1967 年 根 據 《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條 例 》 （ 第

1117 章）成立。目前，英基直接營辦九所小學、五所中學

和 一 所 特 殊 學 校 。 有 關 學 校 有 獲 取 政 府 資 助 ， 在 2010/11

學年的資助額約為 2.84 億元。  

 

3 .   在 2004 年 11 月發表的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報

告書》指 出 ， 有 別 於 其 他國際學校 ， 英 基 基 於 歷 史 原 因 獲

得政府資 助 ， 有 關 安 排 須因應現今 社 會 情 況 重 新 檢 視 。 隨

著《 2008 年英基學校協會 (修訂 )條例》落實執行，英基已

成立管理 局 和 多 個 委 員 會，並推行 一 系 列 措 施 改 革 其 管 治

架構和企業管理。我們與英基自 2011 年年初就檢討資助安

排的事宜正式展開討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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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考慮因素  

 

4 .   政府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校教育，發展個人潛

能，培育 學 生 迎 接 人 生 挑戰。要達 致 這 個 目 標 ， 方 法 之 一

是協同社 會 人 士 及 機 構 ，發展優質 教 育 。 為 確 保 公 共 資 源

用得其所，獲政府資助的學校以照顧香港的兒童為主。  

 

5 .   英基的法定宗旨，是提供以英語為媒介的現代通才

教育予能 從 這 類 教 育 獲 益的兒童。 我 們 注 意 到 ， 英 基 的 角

色經過多 年 的 發 展 後 已 有所轉變。 英 基 除 了 因 歷 史 原 因 為

英語學生 提 供 教 育 服 務 外，亦照顧 來 港 工 作 或 投 資 的 外 籍

人士的子 女 ， 以 及 本 地 家庭的兒童 。 就 學 生 背 景 而 言 ， 英

基的學生 人 口 中 有 超 過 百分之七十 的 學 生 持 有 外 國 護 照 。

值得注意 的 是 ， 英 基 的 學生人口中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為 本

港永久性 居 民 的 子 女 ， 當中包括父 母 來 港 工 作 及 定 居 的 外

籍人士的 子 女 。 這 批 學 生亦包括一 些 因 從 外 地 回 流 返 港 而

無法適應 本 地 課 程 的 學 生，以及那 些 期 望 入 讀 以 英 語 授 課

的學校的本地家庭的子女。  

 

6 .   隨着經濟復蘇，香港近年對以英語授課的學額需求

甚殷，這 情 況 從 國 際 學 校體系一直 保 持 甚 高 的 入 讀 率 以 及

部分國際 學 校 頗 長 的 輪 候名單可見 一 斑 。 有 人 關 注 部 分 非

華語學生 一 方 面 無 法 適 應本地課程 及 負 擔 私 立 國 際 學 校 的

學費，而 另 一 方 面 又 未 能入讀他們 視 為 另 一 選 擇 的 英 基 學

校。部分英基家長亦對英基近年的加費表示關注。  

 

7 .   考慮到上述發展，我們在與英基進行檢討時考慮及

提出了下列課題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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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 英基的角色以及英基如何因應現今情況重新定位，

尤其是與其他國際學校相比下英基所提供的服務的

獨特性；  

 

（二）  維持以英語授課的優質教育服務穩定供應的需要，

以切合社會需求；當中須考慮英基提供的服務的質

素、是否家長可負擔的和服務的成本效益；  

 

（三）  若英基繼續獲得經常性資助，應一併處理相關事宜

包括採用一個與資助水平相應的監管機制；及  

 

（四）  任何額外的資助必須有足夠理據支持，例如提供全

新的服務等。  

 

 

英基的定位  

 

8 .   英基的管理局已成立一個由主席領導的督導小組，

負責監督 資 助 檢 討 ， 並 與政府討論 檢 討 中 關 鍵 的 課 題 。 管

理局指出 ， 英 基 是 香 港 唯一根據法 例 成 立 、 提 供 以 英 語 授

課的教育服務機構。它服務的學生人數超過 12 800 人，佔

全港國際 學 校 體 系 學 生 總人數的百 分 之 四 十 。 英 基 重 申 會

致力發展成為政府的代理機構，提供 優質及可負擔的 以英

語授課的教育，以滿足社會的需求。  

 

9 .  英基一直提供英國課程，但自 2000 年起逐步開辦

國際文憑（ In terna t ional  Baccalaurea te）課程。這些課程均

由國際文 憑 組 織 及 英 國 的資格頒授 機 構 認 可 。 英 基 轄 下 的

學校已獲 得 （ 或 正 在 申 請）國際學 校 理 事 會 和 美 國 西 部 院

校認可學 會 的 認 證 。 英 基的所有學 校 均 採 用 非 選 擇 性 的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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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政策。 此 外 ， 英 基 亦 為本港有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非 華 語 學

生 提 供 教 育 ， 包 括 營 辦 一 所 特 殊 學 校 “賽 馬 會 善 樂 學 校 ”，

以 及 在 轄 下 部 分 主 流 學 校 提 供專 用 設 施 ， 支 援 合 共 約 200

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。另外，英基將於 2011 年 8 月成

立一個與 其 特 殊 學 校 相 關的英基專 業 治 療 中 心 ， 提 供 心 理

服務、職 業 及 言 語 治 療 、以及物理 治 療 服 務 ， 支 援 有 學 習

障礙的兒 童 。 英 基 又 建 議，在財務 資 源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， 在

其特殊學 校 及 主 流 學 校 的學習支援 中 心 增 加 學 位 ， 以 減 低

輪候的人數。  

 

10 .  英基認為，要繼續肩負它的使命，向視香港為家的

人士的子 女 提 供 可 負 擔 的英語教育 ， 繼 續 獲 得 經 常 性 資 助

及工程設 備 津 貼 是 不 可 或缺的。英 基 將 會 在 保 留 學 術 自 由

及專業自 主 以 維 護 教 育 水平的情況 下 ， 積 極 考 慮 政 府 就 合

適的服務 標 準 及 監 管 措 施所提出的 建 議 。 英 基 會 檢 討 其 收

生政策， 確 保 它 符 合 政 府政策及切 合 香 港 社 會 的 需 要 。 英

基了解到 吸 引 外 來 投 資 對香港的重 要 性 ， 而 來 港 的 外 籍 人

士 子 女 需 要 英 語 授 課 的 教 育 。 就 此 ， 英 基 會 考 慮 特 別 安

排，預留 一 個 預 先 擬 定 的學額數目 ， 供 那 些 來 港 從 商 或 其

他專業原因的人士的子女就讀。  

 

 

與英基進一步討論的事宜  

 

11 .  英基須提出充分理據支持其獨特的角色，以突顯它

與其他國 際 學 校 的 分 別 ，以免其他 私 立 國 際 學 校 提 出 類 似

的要求。 考 慮 到 英 基 所 提供的服務 質 素 、 其 學 生 人 口 佔 整

個體系中 重 要 的 比 例 ， 以及一些家 境 不 太 富 裕 的 學 生 需 要

可負擔及 以 英 語 授 課 的 教育，我們 認 為 值 得 考 慮 應 否 向 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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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提供某 種 模 式 的 資 助 以確保英基 的 營 運 ， 以 及 維 持 以 英

語授課及可負擔的教育服務。  

 

12.  儘管如此，為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，我們必須從

英基角色 的 獨 特 性 、 家 長的負擔能 力 和 成 本 效 益 三 方 面 審

視英基的 服 務 和 運 作 。 作為一直獲 資 助 的 機 構 ， 英 基 的 學

費與那些 創 辦 多 年 和 廣 受家長歡迎 的 國 際 學 校 現 時 所 收 取

的學費相 比 ， 屬 中 下 水 平。然而， 英 基 家 長 仍 對 英 基 近 年

實 施 的 加 費 以 及 其 收費是否維持在家長可負擔的水平的事

宜，表示關注。就此，英基有需要檢討其調整學費的模式。

英 基 亦 須 檢 討 其 經 濟 援 助 計 劃 ， 為 有 需 要 的 學 生 提 供 支

援。在審 視 英 基 的 成 本 效益方面， 我 們 會 考 慮 英 基 在 全 港

營辦的十 四 所 主 流 學 校 和一所特殊 學 校 中 就 讀 的 龐 大 學 生

數目，以 及 英 基 因 而 受 惠的規模效 益 ， 而 其 他 國 際 學 校 在

這些方面 與 英 基 則 有 所 不同。同時 ， 英 基 作 為 運 作 自 主 的

教育機構 ， 應 可 善 用 其 創造收入的 能 力 ， 使 它 能 在 長 遠 而

言能支持 其 服 務 營 運 。 我們已要求 英 基 制 訂 長 遠 的 財 務 計

劃，探討 它 如 何 維 持 營 運和保養日 趨 殘 舊 的 校 舍 ， 作 為 我

們討論是否繼續提供政府資助以及資助額的基礎。  

 

 

英基的責任  

 

13 .  若政府最終落實繼續向英基提供某種模式的資助，

英基須要 簽 訂 一 份 受 時 限約束的服 務 合 約 。 合 約 會 詳 列 英

基要遵守 的 各 項 承 諾 和 責任，當中 有 關 其 管 治 和 管 理 的 關

鍵課題已 在 上 文 闡 述 。 服務合約亦 會 列 出 其 他 標 準 的 要 求

包括加強 管 治 、 提 高 財 務責任、制 定 涵 蓋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和

質素保證 的 機 構 發 展 計 劃等。我們 會 審 視 有 關 英 基 如 何 在

不會影響 教 育 服 務 質 素 的前提下， 逐 步 邁 向 自 負 盈 虧 運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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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的事 宜 。 倘 若 檢 討 結果顯示英 基 在 長 遠 而 言 可 自 行 維

持其運作 ， 以 致 現 時 的 資助安排須 作 調 整 ， 我 們 會 作 出 過

渡期安排，以保障現有學生的利益。  

 

 

未來路向  

 

14 .   在制訂資助安排的政策範疇後，我們會繼續與英

基緊密合作 ， 就 檢 討 所 涵蓋的課題 商 議 運 作 細 節 。 英 基 會

在新學年 按 既 定 程 序 諮 詢有關持分 者 ， 包 括 個 別 學 校 的 家

長組織。 我 們 期 望 能 夠 早日與英基 完 成 政 策 範 疇 的 討 論 ，

使 資 助 安 排 以 及 相 關 的 財 務 安 排 和 監 察 機 制 能 在 2012/13

學年實施。  

 

 

 

 

教育局  

2011 年 7 月  


